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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每日即時刊登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布之法令規章等資訊

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義，請逕向公（發）布機關洽詢。

經濟部令
中華民國104年10月19日

經工字第10404604870號

修正「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十一點，並自即日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日止。

附修正「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十一點

部　　長　鄧振中

 

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補助事項如下：

(一) 補助中華民國國民、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購置經本部認可電動機車製造商（以下稱合格廠商）所生產之以二次鋰電池或
氫燃料電池為主要動力來源之電動機車（以下稱合格產品）。

(二) 補助中華民國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設置能源補充設施。

前項第二款補助之審查程序，本部得設電動機車發展推動審議會審議之。

十一、本要點所稱之合格產品，指已依前期要點取得合格產品認可者（以下稱前期合格產品）；或符合下列條件且經本部依本要
點認可之以二次鋰電池或氫燃料電池為主要動力來源之電動機車：

(一) 由合格廠商生產者。

(二) 取得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者。

(三) 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與非車載型充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四) 電動機車整車及電池組符合電動機車性能、安全補助標準及相關測試規範（附件一）之要求，並經本部認可之檢測實驗
室檢測通過，其中儲氫罐安全試驗須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之法人機構檢測通過。

(五) 所使用之二次鋰電池及電池管理系統符合下列條件者：

１、 自本要點發布日起，新申請案件之電池模組、電池管理系統需為國內產製。

２、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起，新申請案件除前目品項外，增加電池芯及其負極材料、電解液、銅箔需為國內產
製。

３、 一百零五年七月起，新申請案件除前二目品項外，增加電池芯之鋁箔需為國內產製。

(六) 所使用之馬達及控制器符合下列條件者：

１、 本要點發布日起，新申請案件之馬達需在國內組裝測試。

２、 一百零四年七月起，新申請案件除前目品項外，增加定子與轉子（除永久磁鐵外）之零組件及材料需為國內產製。

３、 一百零五年七月起，新申請案件除前二目品項外，增加控制器需為國內產製。

           　　前期合格產品如未能自本要點發布日起一年內依前項條件重新取得合格產品認可者，即廢止原合格產品之認可。

           　　受補助之合格產品，得為車電合一（購車含電池）或車電分離（購車租電池）。以車電分離受補助者，應使用與原合
格產品相同之電池。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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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二次鋰電池或氫燃料電池為主要動力來源之電動機車性能、安全補助標準及相關測試規範

註： 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實施「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與非車載型充

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前，已依TES相關測試規範完成測試者，本附件之各項測試項目報告得以TES
測試報告辦理。

 

 

項目 重型等級 輕型等級 小型輕型等級 適用規範及試驗方法

整

車

安全

符合「CNS 154241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

電池系統安全要求」相關要求

CNS 154241電動機車電池系統

－第1部：抽取式電池系統安全要

求

符合「CNS 154242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2部：固定式

電池系統安全要求」相關要求

CNS 154242電動機車電池系統

－第2部：固定式電池系統安全要

求

符合「CNS 158201電動機車－安全規範－第1部：功能

性安全」相關要求

CNS 158201電動機車－安全規

範－第1部：功能性安全

符合「CNS 158202電動機車－安全規範－第2部：防止

氫氣危害」相關要求

CNS 158202電動機車－安全規

範－第2部：防止氫氣危害

符合「CNS 158203電動機車－安全規範－第3部：特定

安全要求及試驗」相關要求

CNS 158203電動機車－安全規

範－第3部：特定安全要求及試驗

爬坡

性能

百分之三十斜坡

每小時達十公里

以上

百分之十八斜坡

每小時達十公里

以上

百分之十二斜坡

每小時達十公里

以上

CNS 158191電動機車－整車性

能試驗法－第1部：爬坡能力試驗

最高

車速

平坦路面每小時

逾七十五公里

平坦路面每小時

逾四十五公里

平坦路面每小時

逾二十五公里

CNS 158192電動機車－整車性

能試驗法－第2部：最高速率試驗

加速

性能

零至一百公尺，

加速時間九秒以

下

零至一百公尺，

加速時間十二秒

以下

零至五十公尺，

加速時間九秒以

下

CNS 158193電動機車－整車性

能試驗法－第3部：加速性能試驗

續航

性能

變速行駛續航距

離七十五公里以

上

變速行駛續航距

離三十公里以上

變速行駛續航距

離三十公里以上

CNS 158194電動機車－整車性

能試驗法－第4部：續航性能及電

能消耗試驗

耐久

性

加速劣化行駛測

試三千五百公里

以上且無故障等

級A類之故障

加速劣化行駛測

試三千五百公里

以上且無故障等

級A類之故障

加速劣化行駛測

試二千三百公里

以上且無故障等

級A類之故障

CNS 158195電動機車－整車性

能試驗法－第5部：加速耐久試驗

殘電

顯示

殘電顯示後可行駛距離在新車時≧宣告值且不得低於二公

里

CNS 158196電動機車－整車性

能試驗法－第6部：充電（氣）狀

態指示試驗

電磁

相容

性

符合「CNS 158197電動機車－整車性能試驗法－第7
部：電磁相容性試驗」相關要求

CNS 158197電動機車－整車性

能試驗法－第7部：電磁相容性試

驗

鋰

電

池

組

安全

性

符合「CNS 15387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驗

法」相關要求

CNS 15387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

池組安全性之檢驗法

重量
抽取式電池組，單一電池組在十公斤以下；

固定式電池組，不限制重量。

抽取式電池組，送測樣品全數進

行秤重，單一電池組樣品重量皆

須在十公斤以下。

固定式電池組，不須秤重。

充電系統

符合「CNS 154251電動機車充電系統－第1部：一般要

求」相關要求

CNS 154251電動機車充電系統

－第1部：一般要求

符合「CNS 154252電動機車充電系統－第2部：安全連

接要求」相關要求

CNS 154252電動機車充電系統

－第2部：安全連接要求

儲氫罐

安全試驗

符合「ISO 16111:2008Transportable gas storage devices 
Hydrogen absorbed in reversible metal hydride」相關要求

ISO 16111:2008Transportable gas
storage devices  Hydrogen
absorbed in reversible metal
hyd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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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義，請逕向公(發)布之機關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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